
平远县东石镇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项目(一期)监理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平远县东石镇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项目(一期)监理已由平远县发展

和改革局以平发改投审[2022]45号文（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111-441426-04-01-446862）

批准建设，建设单位(招标人)为平远县东石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为上级项目资金和债

券资金，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以资格

后审方式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东石镇。

2.2、建设规模和内容：该项目为平远县东石镇美丽圩镇建设攻坚行动项目(一期)建

设，其中一期项目包括：1.教堂至大水坑村道、东石车站至环北路口道路、富东路、新

东路、环北路硬底化，铺设沥青；2.在圩镇范围内建设5个停车场，包括铺设沥青、增

设充电桩、自动识别升降系统、光伏停车遮阳板等；3.在教育三路、状元路、东石镇镇

级污水处理站旁，建设3座社区体育场所，包括铺设花岗岩块料等；4、对铁民中学门口

至污水处理站铺设雨水管、污水管。具体详见可研究报告及一期概算文件。

2.3、监理服务期限：自监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项目工程缺陷责任期终止。

2.4、招标范围：建安工程（按设计文件内容）的施工、验收及工程结算定案的全

过程监理工作。

2.5、监理费用：本工程监理招标控制价：102.58万元。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丙级（含丙级）

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企业，并在人员、试验检测仪器设备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

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

程师资格，执业单位为投标人。拟派专业监理工程师 1 人，具备有效的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

监理工程师资格，或持有专业监理工程师上岗证，上岗证专业为市政公用工程，执业单位为投标人。

拟派监理员 2 人，技术员或以上职称，持有专业监理工程师上岗证或持有监理员上岗证，专业

为市政公用工程。上述人员均须提供在投标人处连续缴纳的至少6 个月的社保证明（若当地政府

部门允许企业在疫情期间缓缴社会保险费且投标人未缴纳的，投标人可提供当地政府部门

允许缓缴社保的相关文件作为缴纳社保的证明）。



注：①属各省内各级住建主管部门审批的资质证书过期的，如能提供该省有关顺延资质

资格有效期有关文件且符合文件规定的，则视为仍然有效。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企业资

质有效期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统一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办

市函〔2021〕510号）的要求执行。③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

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 号）。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取消省外建筑企业和人员进粤信息备案有关工作的

通知》粤建市〔2015〕52 号的要求，省外企业已按要求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

台”录入相关信息。

3.2 信誉要求：
自2021年7 月1 日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时间止（以处罚或通报日期为准），投标人和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项

目负责人）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

平台”、“梅州市建筑市场诚信管理平台”上未有被限制参与投标的信息。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

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标。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 本次监理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详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

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4、投标登记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方式（网上投标登记，纸质投标），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

于2022年 月 日至 月 日（北京时间，下同）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易平台网站进行投标登记，免费获取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注：投标人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且拟担任本项目总监理工程

师（项目负责人）须是本单位在企业库中的在册人员并未被锁定，在投标阶段不允许更

换。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2年 月 日 时

分，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投标人代表须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 (若委托代理人另外提供法定代表人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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